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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建材党发〔2014〕11号 

 

关于确保集团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

实现全覆盖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子（集团）公司、科研设计院（所）党委，各有关企业党

委： 

近年来，中国建材集团通过联合重组、管理整合实现了

跨越式发展，目前所属独立法人企业达 1000 余家。企业改

革与重组带来企业不断变化，组织构架也在不断调整中，而

且有的单位党员人数很少，所以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不平衡。

按照中央和国资委党委关于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

实践活动有关精神，结合集团实际，为确保第二批教育实践

活动在基层企业、全体党员中实现全覆盖，提出如下要求。 

1.建立健全企业基层党组织。党组织未建立或建立不完

善的企业要迅速建立健全党组织；对于党员人数少，不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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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，可与体系内其他相近相邻企业

共同建立联合党组织，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，为

开展好第二批活动提供组织保障。 

2.积极参与所在地方党组织教育实践活动有关工作。要

加强与地方党组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络，积极参与有关

重要活动；及时向地方党组织汇报沟通企业活动开展情况，

学习借鉴地方活动开展经验；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以按程序报

批后参加地方党组织教育实践活动。 

3.确保离退休党员以不同形式参加活动。采取签收制度，

确保学习材料发放到位；坚持开门搞活动，充分征求离退休

党员意见建议；活动制定的整改措施要征求离退休党员代表

的意见。 

4.确保流动党员参加活动。集团流出党员可参加流入地

党组织活动，集团流入党员可参加所在基层党组织活动。 

各集团党委直管企业党委要切实履行职责，抓好活动全

覆盖工作；各集团党委直管企业派出督导组要监督检查落实

情况；集团巡回督导组要抽查贯彻全覆盖落实情况，确保第

二批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。 

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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